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自行采购报价须知与技术规格要求
一、报价须知：
递交报价资料至后勤保障部，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资料：
1.投标资料1份（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含以下内容：
1　 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包含未被污染的一次性或医用塑料输液瓶（袋）、玻璃瓶废品回收（收集）或处置内容）。
2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若是经办人需提供）。
4　 经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并发文列入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输液瓶（袋）可回收企业名单的相关证明。
5　 环保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
6　 投标报价单，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发生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的费用等。
7　 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和说明（如有）。

二、评标办法：本项目中标一家，高价为中标服务商。

三、技术规格及要求：
（一）项目地址：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鹿城院区（学院路部：学院西路109号、南浦部：划龙桥路306号）、龙湾院区【包括龙湾院区（温州大道1111号）、龙湾康复中心（温州大道东段188号）和双创园（龙湾区浙南科技城永强中学对面温州浙南科技城创新创业新天地4号楼）】、瓯江口院区（瓯石路666号）。
（二）服务周期：服务期一年。
（三）项目概况：
1.本项目服务内容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各院区产生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玻璃瓶（年预估量为塑料80吨，玻璃120吨）的回收及清运。本项目废品预估数量是根据医院近期用量情况进行的预估，仅做参考，废品总量随院方业务变化起伏。服务商须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此项因素，在合同履约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实际回收数量少于预估数量的情况，服务商不得对此提出疑议。
2.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因临床科室使用后本身会含有一定量的水分，投标人应根据我院实际情况自行现场查看，并予以充分考虑（因场地原因回收称重前对输液瓶（袋）中剩余水分不予以处理）。
3.废品临时堆放地点另行约定。
（四）具体要求
1.回收内容：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各院区产生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玻璃瓶进行处置、回收并及时清运。
2.对服务商的要求
2.1派驻人员到各院区进行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玻璃瓶的回收服务（如遇特殊情况，按采购人要求增派人员）。
2.2服从采购人管理人员的管理，听从采购人的指挥，支持配合采购人的工作，服务商出门需配合门卫验证工作。
2.3服务商应按采购人业务工作需要合理调整废品回收时间，需协助采购人调查、处理有关投诉，并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处理。
2.4服务商在废品回收服务时应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不得利用车辆进出便利做违法违规事情；因回收人员操作不当造成医院仪器物品损坏的、财产损失，或造成患者、家属及自身人身伤害的，或造成消防安全事故的，责任由服务商负责并赔偿，与采购人无关。
2.5未经采购人同意，服务商不得在采购人区域内从事其他营业性活动，采购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采购人相关的规定责令服务商限期改正，每发现一次罚款履约保证金的10%，罚金应在1周内交医院财务部。
2.6中标方需每周至少安排1次对采购人各院区日常运营中产生的本合同规定的废品进行相应的处置、回收并及时清运，确保采购人废品不积压。如遇上级部门检查或其他特殊情况，采购人要求服务商临时增加回收次数，采购人需无条件配合。
2.7服务商在经营过程中要规范停车，保障医院消防通道的畅通，回收车辆需保卫部备案。在合同约定的废品回收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保险费、汽油费、维修保养费、驾驶员工资等）均由服务商负责，交通事故导致运输车辆损害、人员伤亡所造成的费用与责任由服务商负责。
2.8合同约定的废品回收服务过程中若因服务态度恶劣、发生争吵、不规范停车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造成投诉，每发现一次罚款履约保证的10%，罚金应在1周内交医院财务处。
2.9未经采购人同意，服务商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本合同内容。
2.10服务商在合同约定的废品回收服务的过程中发生被媒体曝光或影响采购人公众形象或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影响，由此产生的损失及消除影响产生的费用，由服务商全部承担。
2.11遇公共卫生事件如疫情等情况，服务商须无条件执行采购人相关规定，若未按规定执行由此带来的后果由服务商自行负责。
2.12服务商应诚实合法经营合同约定的废品回收服务，严禁收购、藏匿医疗垃圾及医院非废品财物等，每发现一次罚款履约保证的10%，罚金应在1周内交医院财务部，情况严重的话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除本合同明确规定的废品回收服务外，其他废品采购人有权另行处置。
2.13服务商在医院内部从事回收服务时，应遵纪守法，有违法行为，除追究法律责任外，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协议。
[bookmark: _GoBack]3.在服务期内，服务商任何重大变动或法律事宜均应通知采购人。合同期内，其中一方因故提前终止或解除合同（不可抗力除外），应至少提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待双方协商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若服务商擅自解除合同或因服务商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采购人有权扣除全部的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有其他损失的，服务商应负责赔偿。
四、商务条款：
（一）履约保证金
服务商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前，服务商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元（贰仟元整），履约金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的30天内退还服务商（不计利息）。
（二）付款方式
1 
[bookmark: _Hlk80714525]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的十天内缴纳回收服务费，如未缴纳，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且不承担任何赔偿与责任。
（三）投标报价
5.1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表现。包括因承包本项目所需一切费用。报价为投标人向采购人支付的承包费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玻璃瓶回收处置服务项目报价单
	投标项目
	投标报价（元/年）
	大写
	备注

	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玻璃瓶回收处置服务
	
	
	



备注： 
1、本项目服务期为一年。 
2、如小写与大写的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 
3、投标人已仔细研究了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玻璃瓶回收处置服务项目的情况说明，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询价项目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4、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发生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的费用等。价格变化风险及实际产生输液瓶（袋）、玻璃瓶重量变化的风险等均由投标人充分考虑、自行承担，与院方无关。
5、投标报价为投标人需向采购人支付的承包费用。 
▲6、本次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玻璃瓶回收服务报价须≥10000元。

联   系   人 ：
手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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